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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闽台两地在资源察赋
、

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
,

改革开放以来
,

双方基于

对共同利益的追求
,

使两地经贸合作发展迅速
,

并对双方经济
、

文化等许多方面起了积极的促

进作用
。

对福建而言
,

闽台经贸合作不仅促进了福建经济的发展
,

而且成为福建继续发展对外

经贸合作的基础
。

其主要作用具体表现在
:

台资的大规模投入
,

弥补了福建建设资金的不足
,

推

动了福建经济的快速增长
;
扩大 了对外贸易

,

增强了出 口创汇能力
;
台商投资进一步完善了福

建的工业生产体系
,

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
,

有利于福建产业结构的调整
;
有利于改善福建的

投资环境
。

此外
,

众多台资企业的投产开工
,

有效地缓解了福建省的就业压力
。

可见
,

闽台经贸合作对于福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
。

但是
,

我们也

应该清醒地看到
,

90 年代以来
,

闽台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正面临一系列问题和严峻的挑战
。

一
、

投资硬环境有待改善

基础设施不配套
,

交通运输能力不足
,

导致货流不畅
。

福建目前只有一条出省铁路
,

而且铁

路和公路运输的现代化程度较低
。

福建沿海虽然不乏天然良港
,

但码头泊位太少
,

吨位不足
,

不

能满足实际运输的需要
。

一些土地开发工程的外围配套设施跟不上
,

水电供应不足
,

从而影响

一些台商投资项 目的建设速度
。

二
、

投资软环境上存在的问题

1
、

管理休制土某些方 面不能适应台商投资企业迅速发展的需要
。

我们的管理体制的主要

问题是对台商投资企业的前期审批工作与后期的开工
、

投产管理衔接不紧
,

存在着重审批
、

轻

管理的现象
,

使企业增加困难
,

影响企业的巩固与发展
。

2
、

服务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 高
。

项 目前期的法规
、

政策咨询工作比较薄弱
,

中后期的法律咨

询
、

资金融通
、

水电
、

原材料供应
、

招工
、

交通运输等服务不能适应吸引台商投资企业发展的需

要
。

其直接原因是服务机构不健全
,

服务项目不完善
,

服务人员素质低
。

3
、

对 台资的法规制度建设有待加强
。

虽然颁布了《福建省 <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

保护法 >实施办法 》在保护台商合法权益方面起了一定作用
,

但 由于经济交流涉及面广
,

加上管

理体制方面的影响
,

经济立法就显得相对不足
。

其表现为
:

某些地方和部门的规定同国家法律
、

法规不一致
,

优惠政策时宽时紧
,

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
;
有些规定

、

条例未经立法程序
,

不具有

法律权威性
;经济立法滞后

,

且不完备
;
在鼓励台胞投资的法规中

,

缺乏制约和处罚条款
,

影响

到职能部门依法有效监督和管理
。

4
、

金融环境有待改善
。

首先是融资难
。

其一
,

从银行贷款难
。

虽然我国的各专业银行正向

商业银行转变
,

但由于历史的原因
,

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仍是它们的主要任务
。

各专业银行的

信贷规模多由总行控制
,

无法保证台商投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需求
。

虽然经地方努力
,

近几年

来
,

实际投入一定量的资金对台资企业进行信贷支持
,

但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
。

这是因为台资

企业大多规模不大
,

资金
、

设备
、

技术
、

市场
、

结算
“

五个在外
” ,

其自有流动资金不足
,

需要当地



金融机构提供
。

另外
,

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也不能顺利进行
。

原因是 ( 1) 企业进口设备的免税

期由海关监管
,

一旦成为抵押品拍卖
,

就得纳税
。

( 2) 台商提供的发票不是原始发票
,

加大了信

贷风险
。

其二
,

筹资渠道单一
,

企业资金主要靠银行贷款
,

除个别外
,

资金难以从社会上直接筹

得
。

其次是通汇问题
。

1 9 9 2 年以后
,

台湾当局放宽了对大陆经贸汇款的业务
,

但仍需第三地转
,

即使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的台北和厦门两分行的业务往来也不例外
。

正如台商所言
,

经第三地清

算
,

台商被多剥了层皮
,

这大大影响了台商投资的积极性
。

加强两岸金融业的合作
,

拉直通汇线

路
,

刻不容缓
。

三
、 “

三通
”

问题带来的挑战

两岸实现
“
三通

”
是两岸人民

,

尤其是商界人士的强烈愿望
。

近来直航问题取得了突破
。

交

通部 1 9 9 6 年 8 月 20 日发布《台湾海峡两岸间航运管理办法 》 ,

并决定开放厦门
、

福州两个港

区
,

作为两岸船舶直航的试点 口岸
。

8 月 21 日外经贸部发布《关于台湾海峡两岸间货物运输代

理业管理办法 》
。

1 9 9 7 年 1 月两岸在香港签署的通航纪要
,

以及 3月 2 日两岸直航第一轮由厦

门直抵高雄
,

将局部试点直航变为现实
。

局部试点直航成功必然会进一步加快
“

三通
”

的进程
,

它必然会给闽台经贸关系的发展创

造契机
。

但另一方面
,

它也给福建带来了挑战
。

福建在交通设施等方面尚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形

势
。

首先是港口建设问题
。

两岸直航以后
,

福州
、

厦门两港的货流必然大大增加
,

这对两港的吞

吐能力
、

港 口基础设施的服务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
。

以厦门港为例
,

目前厦门港 口拥有万吨

级以上码头 13 个
,

吞吐能力可达 2 0 0 0 万吨
; 1 9 9 5 年货物吞吐量为 1 3 1 4 万吨

,

其中集装箱 31

万标准箱
,

目前尚可初步适应货运要求
。

但随着
“
三通

”

进程加快
,

厦门港如不采取有力措施
,

就

很难适应形势要求
。

首先
,

厦门港现代化和集装箱化程度低
。

目前海运业已经走向集装箱化
,

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及现代化吊装卸
、

仓储及运输服务 已经成为现代化港口的基本要素
。

其次
,

港 口综合服务体系及配套产业
,

如联运中转
、

加工包装
、

船舶维修
、

金融保险及娱乐休闲等尚不

完善
。

再次
,

港口 管理体制落后
,

行政办事效率与服务水准不高
。

最后
,

随着港口发展
,

将 日益

需要一批港 口服务的高级人才
。

可见
,

试航成功虽然会为扩展福建内联经济带来 了机遇
,

但 由于福建交通运输落后
,

目前

还远远不能适应
“
三通

”
发展的需要

。

我们认为
,

加强闽台经贸合作
,

促进福建经济发展可采取以下几点对策
。

一
、

加强以交通和电力建设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
,

改善投资硬环境

交通落后是制约福建经济进一步发展
,

也是制约台资继续来闽投资的一个瓶颈
。

为此
,

要

建立海陆空一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
,

加快福厦高速公路的建设速度
,

争取福厦快速铁路的建设

项 目
。

以南中国和中南地区为腹地
,

加强交通建设
,

加快建设横南
、

梅坎
、

漳潮汕
、

福温等出省铁

路和公路建设
,

除继续改善鹰厦
、

来福铁路之外
,

要尽快修通龙赣铁路
,

打通与大京九铁路的通

道
,

扩大福建的经济腹地
,

增强福建在两岸交流中的中转功能与辐射功能
。

在民航方面
,

完善厦

门国际机场和福州长乐机场的各项配套服务设施
。

加快港 口
、

码头
、

泊位建设
,

重点建设福州
、

厦门
、

渭洲湾三个枢纽港
,

使它们成为年吞吐能力几千万吨的大型港 口
。

同时
,

积极开发建设年

吞吐能力为几百万吨或几十万吨的中型港 口
,

形成大
、

中
、

小配套的港 口体系
。

在电力建设方面
,

为了尽快扭转电力资源丰富
,

要 加快利用这一优势
,

尽早建设一批水力

电站
。

在福州
、

厦门
、

循洲湾等经济开发区
,

要加快建设一批火力发电厂
,

以保证开发区发展的



需要
。

另外
,

在加快建设电站的同时
,

要相应建设输
、

变电工程
。

要积极引导台资对基础设施项 目的投资
。

由于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需要资金投入量大
,

时间

长
、

见效慢
、

建议采用 B O T 的方式 (投资一营运一转交 )
。

除电厂
、

港 口
、

码头建设外
,

闽东沿海

铁路与京九相接的闽西铁路等交通建设都可以考虑运用 B O T 方式
。

建议推出一批基础设施

项 目对台商公开招标
。

二
、

加强软环境建设
,

消除台商疑虑

1
、

进一步改革
、

转变政府职能
.

要完善吸引台资审批制度
,

简化手续
,

实行联合办公会审制

度和
“
一条龙

”

的服务以提高办事效率
,

解决办事难等间题
.

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
,

狠刹乱收费

的歪风
。

进一步加强和发挥外商投诉中心的作用
,

确保台商的一切正当利益
.

另一方面
,

要加

强对台资的管理
,

银行
、

审计
、

财政部门要加强合作
,

协同对台商投资企业进行财务监督
,

尽量

做到高效
、

公正
。

2
、

充分利 用福建人缘优势
,

多向台胞做工作
,

阐明我们对 台资的新方针
,

消除由 于去年两

岸关来曾一度 紧张而造成的台商的疑虑
。

要切实保护台商的合法权益
,

尤其是注意做好闽籍大

企业家的工作
,

对他们办企业表示关心支持
,

引导他们支持家乡发展
。

3
、

设立台商投 资服务机构
,

加强对台商投资的咨询服务
。

在台商投资集中的地区
,

如厦门

台商投资区
、

福州马尾保税区专门设立投资服务机构
,

方便有意了解台商投资区情况的客商
,

为他们投资贸易提供咨询
,

引导他们
“

落户
”

投资区
。

4
、

加强两 岸全融领域的合作
,

为台商融资开辟新梁道
。

进一步开放金融业
,

吸引台湾金融

机构在厦门
、

福州建立台资银行或台资财务公司
。

允许台资金融机构买我省中外合资银行部分

股份
。

适 当向台资银行放开人 民币经营业务
,

以开辟台资企业的融资新渠道
。

三
、

结合地区的发展特点
,

对台资进行地区引导和产业引导

在闽东南沿海地区应当鼓励台商投资资本密集型产业
,

促进福建沿海产业结构升级和产

品更新换代
,

以促进其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竟争力
。

同时
,

应鼓励台商将劳动密集型项 目和资源

开发型项 目向福建内陆地区转移
,

如
,

闽西地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
,

可以发展木材加工
、

家

俱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
。

福建内陆地区在加强投资硬环境建设的同时
,

还要加快制定出吸引

台资投资的具体优惠措施
。

至于加强对台商投资的产业引导
,

应根据福建省具体情况
,

引导台资进入电子
、

化工
、

机械

等资金
、

技术密集型产业
,

使这些产业成为未来福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
。

此外
,

要大力发展

两岸第三产业的合作
,

尤其是金融保险
、

运输
、

旅游
、

房地产
、

零售业等
。

四
、

抓住试点直航的机遇
,

积极促进
“
三通

”

进程
,

促进闽台经贸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

首先
,

要加强港 口建设
,

提高福建沿海的吞吐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
,

以适应
“
三通

”
后的需

要
。

其次
,

要积极扩大与内地省市的经济联系
,

同各省市地区逐步建立起稳定的互补互利经济

协作网络
,

大力拓展福建的经济腹地
,

特别是要通过各种途径
,

在内地建立各种对台出口商品

基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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